
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柯城区各医疗卫生健康单位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中，为人民健康默默坚守、保驾护航。鉴于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，需紧急补充医务人员。经研究，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医务人员16人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招聘对象
具体招聘范围、招聘岗位、计划数和条件等详见《2020年衢州市柯城区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计划表》（附件1）。
二、招聘条件
报名对象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1. 遵守国家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；
2. 热爱医疗卫生事业，有吃苦耐劳和敢于奉献精神，能立刻投入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中去；
3. 符合招聘岗位所需的其他资格条件；
4. 身体健康。
三、招聘程序和办法
贯彻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，采用按单位按岗位的办法，按照报名、面试、体检、考察、聘用等程序进行招聘。
（一）发布招聘信息
通过柯城区人民政府政务公开官网“招考录用”板块（网址：http://www.kecheng.gov.cn/col/col1499090/index.html）、浙江省卫生人才招聘服务网（网址：http://rczp.zjwjw.gov.cn）向社会发布招聘信息。
（二）组织报名
1.报名时间：2020年3月9日—2020年3月18日。
2.报名方式：通过网络报名，应聘者将报名表（附件2），本人有效期内二代身份证（正反面），学历学位证书（2020年全日制应届毕业生提供学生证原件、所在学校盖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、就业协议书）、执业资格证、职称证书等电子扫描件材料发至报考单位指定邮箱。邮件主题请注明：“XXX（报考单位）—XXX（报考岗位）—XXX（姓名）应聘资料”。每人限报一个岗位，逾期报名无效。
各招聘单位咨询方式及报名邮箱：
	序号
	单位
	联系电话
	报名邮箱

	1
	柯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	0570-3393720
	461728183@qq.com

	2
	柯城区人民医院
	0570-8560186
	qzkcyy@163.com

	3
	柯城区中医医院
	0570-8770061
	463133961@qq.com

	4
	柯城区妇幼保健院
	0570-8035166
	1622832871@qq.com

	5
	柯城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
	0570-8761010
	195571035@qq.com


注意：
（1）委培生须出具委托培养单位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。
（2）为确保我区医疗卫生事业单位人员队伍稳定，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，现为柯城区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或柯城区医疗卫生事业单位2020年委培毕业人员，不得报考。
（三）资格审查
由用人单位开展资格初审、区卫健局进行资格复核。报名人数应大于招聘岗位计划数，如果小于或等于计划岗位数，将核减相应岗位数（符合柯城区“医技人员引进”条件的对象，不作要求）。报考者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可靠，如有弄虚作假、材料不实，一律取消聘用资格。
（四）面试
1. 面试时间：初定于2020年3月21日（周六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2. 面试采取网络视频面试的方式，主要考查应聘人员的综合分析能力、协调应变能力、解决实际问题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等。为保证网络面试公平公正，面试现场不得有任何提示信息，考生在面试结束后须提供全程录像以示证明。
3. 面试成绩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，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。满分100分，面试合格分为60分。面试不合格者，不能列入体检、考察。面试成绩当天评定并公布。如入围末位出现面试成绩相同者，另行组织加试。
4. 面试开始前由考官组抽签决定考生面试顺序，参加面试的考生，接通视频电话后须出示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。如连续拨打三次视频未接通的，视为自动放弃面试。
5. 本次网络面试软件为“钉钉”，请考生自行下载；面试的方式将由用人单位统一通知。
（五）体检
面试结束后，按岗位计划数1:1确定参加体检人员，体检标准参照国家人社部、卫生部《关于修订〈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〉及〈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（试行）〉有关内容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6〕140）执行。体检费用由考生自理。
    体检实施前，国家、省出台新规定的，按新规定执行。
    体检医院为具有公务员招考体检资质医院或县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。纪检监察部门、人事招聘主管部门在录用过程中对考生的体检结论有疑问的，必要时，可以要求考生进行复检。报考人员不按规定时间、地点参加体检的，视作放弃体检。
（六）考察
经面试、体检合格人员应根据用人单位要求，马上参加疫情防控等工作，工作表现作为考察依据。疫情过后，考察合格者，按程序办理聘用。
考察工作由区卫健局会同招聘单位进行，考察工作参照国家公务员局《关于做好公务员录用考察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公局发〔2013〕2号）执行。
（七）聘用
经面试、体检、考察择优确定的聘用对象，公示7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按规定程序办理聘用手续，签订聘用合同。聘用对象为2020年全日制应届毕业生的须在2020年9月30日前按期取得毕业证（硕士研究生还须取得学位证书），办理相关聘用手续，如不能按期取得毕业证及学位证者取消聘用资格。
    对反映有影响聘用问题并查有实据的，不予聘用；对反映的问题一时难以查实的，将暂缓聘用，待查清后再决定是否聘用。
首次签订聘用合同的期限为5年，2020年应届毕业生（含初次就业人员）实行1年的见习期，其他人员实行6个月的试用期。见习期（试用期）满考核不合格的，解除聘用合同，取消聘用资格。见习期（试用期）人员管理参照《关于转发〈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浙人社发〔2011〕240号）执行。
受聘人员在首次聘用期内要求解除聘用合同的，应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支付违约金，具体违约金数额在聘用合同中明确。
招聘岗位无合适人选，可以空缺。新聘用人员一经聘用后须在柯城区服务满五年。
四、其他事项
1. 对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和处理，按照《浙江省人事考试应试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执行。
2. 对招聘工作及相关信息有异议的，请及时向区卫健局（0570-3037330）反映，以便及时研究处理。本次招聘工作由区纪委、监委驻区卫健局纪检监察组负责监督，监督举报电话：0570-302245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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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衢州市柯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衢州市柯城区卫生健康局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20年3月9日  
附件2 

2020年衢州市柯城区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名表
报考单位：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报考岗位：     　        
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籍  贯
	
	照片

	政治面貌

及入党时间
	
	参加工作时  间
	
	婚姻状况
	
	

	身高（cm）体重（kg）
	
	身份证号
	
	

	户口所在社区（村）
	
	户口所在地派出所
	
	本人档案现在何处
	
	

	家庭住址
	
	联系电话（请多写）
	

	现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
	
	编制性质
	
	是否服从分配
	

	学历、

何种学位
	
	毕业时间、

院校、专业
	

	执业资格
	
	职称
	

	学习

工作

经历
	

	本人承诺愿意高职低聘
	       本人承诺愿意高职低聘。 

          本人手写签名：          

	家庭情况
	称 谓
	姓  名
	出生年月
	政治面貌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奖惩情况
	

	诚信声明
	兹保证以上所填信息和提供的材料属实，同意招聘组织单位在整个招聘过程对本人报名材料的审核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责任（取消聘用资格等）。

本人手写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招聘单位初审意见
	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	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（盖章）
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



